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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JY GRANDMARK HOLDINGS LIMITED
景業名邦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31）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之澄清公告

茲提述景業名邦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3月26日的截至2024
年12月31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告（「2024年全年業績公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
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2024年全年業績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由於無心之失的文書錯誤，本公司謹此澄清，2024年全年業績公告第30頁至第
31頁所載「或然負債」一節 (a)段應修訂如下（為方便參考，修訂內容於下文以底
線及加粗顯示）：

「或然負債

(a) ⋯

於2024年12月31日，未償還擔保為人民幣1,482.2百萬元（2023年12月31日：人
民幣2,070.9百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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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澄清並不影響2024年全年業績公告所載的其他財務資料。除上文所披露者
外，2024年全年業績公告內的所有其他資料仍然準確且並無變動。本澄清公告
為2024年全年業績公告之補充，應與2024年全年業績公告一併閱讀。

承董事會命
景業名邦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衞靜心

香港，2025年4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華錫先生、Zheng Catherine Wei Hong女士
及吳新平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馬清楠先生，BBS、CStJ、J.P.、梁翔先生及
胡偉亮先生。




